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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功利主义视角下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伦理审查的
应用与挑战

姚琪　吕任婕　吕雪梅　燕娟

【摘要】　伦理功利主义是一种后果导向的伦理学理论，追求以幸福最大化为核心，充分考虑行为的长远影
响。在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伦理审查中，该理论主要应用于 3 个方面：伦理审查监督、流程、内容。然而，在实
践中面临着效用计算的困难与主观性、个体权益与社会福祉之间的平衡、评估决策的长期影响以及全球视野下的
国际合作等挑战，由此，提出完善伦理审查政策规则、结合国际经验完善伦理审查制度和加强公众宣传教育等治
理对策。尽管面临诸多挑战，伦理功利主义仍为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伦理审查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框架。因
此，本文就伦理功利主义在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伦理审查中的应用及其面临的挑战进行综述，以期为人体器官捐
献与移植伦理审查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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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Ethical  utilitarianism  is  a  consequence-oriented  ethical  theory  that  pursues  the  maximization  of
happiness  and  fully  considers  the  long-term  impact  of  behavior.  In  the  ethical  review  of  human  organ  donation  and
transplantation, this theory is mainly applied in three aspects, ethical review supervision, process and content. However, in
practice,  it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the  difficulty  and  subjectivity  of  utility  calculation,  the  balance  between  individual
rights  and  social  welfare,  the  long-term  impact  of  decision-making,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under  a  global
perspective.  Therefore,  governance  strategies  such  as  improving  ethical  review  policy  rules,  refining  the  ethical  review
system by  drawing  on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strengthening  public  education  and  publicity  are  proposed.  Despite
many challenges, ethical utilitarianism still  provide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ethical review of human
organ  donation  and  transplantation.  Therefore,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application  of  ethical  utilitarianism in  the  ethical
review of human organ donation and transplantation and its challenges, aiming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related research
on the ethical review of human organ donation and transpla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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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学科技不断进步，人体器官移植已成为治

疗终末期器官衰竭患者的重要方式。然而，器官移植

涉及复杂的伦理问题，作为保障捐献者和接受者权益

的关键环节，伦理审查起到了重要作用。伦理功利主

义作为一种以后果为导向、追求幸福最大化为原则的

伦理学理论，在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伦理审查中扮演

了重要角色。在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伦理审查中，伦

理功利主义为评价其道德合理性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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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本文旨在探讨伦理功利主义视角下我国遗体器

官捐献与移植伦理审查的关键问题。将伦理功利主义

应用于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伦理审查实践中，需在伦

理审查过程中考虑决策后果的整体幸福最大化，评估

器官移植可能带来的后果，保障决策能够为最大多数

人带来最大福祉。 

1    伦理功利主义的基本原则

功利主义是 18~19 世纪由边沁和密尔建立的以实

际功效或利益为道德标准的伦理学说。边沁提出“外

在约束”“快乐主义”等理论，密尔批判继承并发展

了边沁的思想，确立了功利主义的地位。后续学界将其

概括为“追求最大幸福”和“后果导向”两大原则[1]。 

1.1    追求最大幸福

伦理功利主义的核心在于追求行为结果的最大化

幸福。在器官移植中，移植手术显著提升患者的生命

质量并延长其寿命，同时也要考虑到捐献者的福祉，

面对特殊群体，更需要全面考量[2]。 

1.2    后果导向

决策的正确与否取决于其产生的后果。在器官移

植伦理审查中，审查的重点是移植手术对于所有相关

方（捐献者、接受者和社会）的长远影响。

伦理功利主义作为一种以幸福最大化为核心的理

论框架，不是纯粹的主张绝对利己或是利他，而是致

力于实现最大多数人群的利益，充分考虑行为的长远

影响[3]，这与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伦理审查的宗旨本

质上是一致的。然而，伦理功利主义带来的负面影响

也不能忽视，在以后果为导向强调幸福最大化的过程

中，避免因过于强调“最大化”而忽视公正、某些特

殊群体的特殊需求等。 

2    伦理功利主义在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

伦理审查中的应用

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伦理审查是确保人体器官捐

献与移植过程遵循伦理规范的重要环节，其宗旨是保

护捐献者和接受者的权利和福祉。文章将从器官捐献

与移植伦理审查的监督、流程、内容 3 个方面分析伦

理功利主义在伦理审查中的应用。 

2.1    伦理审查监督的功利考量

从功利主义视角来看，保护捐献者权益不仅有利

于维护个体幸福，也有助于维护社会对器官移植体系

的信任。这种信任度的提高激励了更多人愿意成为器

官捐献者，从而增加了可供移植的器官数量，进一步

提升了社会的整体福祉 [4]。国家卫生健康委颁布的

《人体器官移植伦理委员会工作规则的通知》提出人

体器官捐献伦理审查应遵循有利、不伤害、尊重生

命、公平公正、符合规律和公序良俗的基本伦理原

则[5]。2021 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人

格权独立成编，对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隐私权

等权利保护做出了明确规定，其中第一千零六条和

第一千零七条有关人体器官捐献的表述以法律条文的

形式确立了器官捐献的知情同意和禁止商业化原则。

伦理审查应确保器官捐献的过程充分尊重捐献者的自

主权、知情权和健康权[6]。审查项目应该合理权衡捐

献者可能获得的益处（如医疗进步、挽救他人生命所

带来的道德满足感等）与其可能承受的风险（如手术

风险、生理或心理创伤、生活质量变化等），只有当

预期的总体幸福增量超过可能的负面效应时，伦理审

查委员会才能出具同意器官获取的书面意见。 

2.2    伦理审查流程的效用计算

伦理功利主义强调幸福总量最大化，而不是仅仅

追求平均分配，强调在尊重个体差异和需求的基础

上，广泛增进幸福，减少痛苦和不公[7]。在器官分配领域，

资源稀缺与需求巨大的矛盾尤为突出，如何在众多等

待者中做出最优的选择成为重大挑战[8]。器官移植对于

许多患有严重疾病或器官损伤的患者来说，是延续生命

的关键[9]。因此，确保器官供应满足患者需求至关重

要。另外，捐献者应得到尊重与适当保护，包括了解捐

献风险和后果，并在捐献过程中获得充分支持和关怀。

在器官分配过程中，伦理审查需综合考虑患者的病情

紧急程度、预后、等待时间、年龄、生活质量等因素，

通过效用计算，选择最能增加幸福总量的分配方案[10]。

此外，鉴于器官移植手术和后续护理的成本，进行成本

效益分析有助于确定资源分配的优先级，确保资源有

效利用。此过程可能涉及对患者移植后生存时间、生

活质量改善程度等指标的量化比较，以及对社会公正

感、公众信任度等非物质因素的考量。不同社会和文化

对器官捐献和移植有不同看法和价值观，伦理审查流

程同样应尊重这些差异，兼顾不同群体的观点和信仰。 

2.3    伦理审查内容（活体器官移植）的权衡分析

活体器官移植需要进行严格的伦理审查，年满

18 周岁公民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才能进行活体

器官捐献。活体器官移植的捐献者存在手术风险、长

期健康影响、生活质量改变等潜在危害[11]。伦理审查

需仔细权衡这些风险与接受者获得器官后可能的生命

挽救、生活质量改善等收益。确保捐献者在完全自愿

的情况下做出捐献决定，不受任何形式的压力或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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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捐献者应当全面了解捐献行为可能带来的风险及

后果，并有权随时撤回决定[12]。评估接受者对器官移

植的迫切需求程度，确保捐献器官与接受者相容，以

提高移植成功率。考虑活体器官移植的整体成本和效

益，尤其是对于医疗资源有限的情况。防止器官买卖或

其他形式的经济交换。只有当捐献风险可控，且捐献

者与接受者的总体幸福明显增加时，活体器官移植才

符合伦理功利主义原则[13]。在活体捐献的情况下，捐

献者可能因亲情、社会压力或经济补偿而影响其决定

的自由性[14]，这与伦理功利主义相悖。审查时需根据医

学证据和专家意见，确定在何种风险水平下进行活体

器官移植是增进总体幸福的选择。此外，审查还需确

保捐献者决策不受外部压力影响，真正出于自愿[15]。活体器

官移植伦理审查的权衡分析旨在平衡上述各方面的利

益，确保整个过程既尊重个体权利，又能满足社会公益。 

2.4    伦理审查内容（儿童与无行为能力者作为捐献

者）的严格限制

《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条例》）明确

指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有权依法自主决

定捐献其人体器官[16]。这表明，在活体器官捐献中，

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不能成为器官捐献者。这

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伦理功利主义原则在实际政策中

的应用，即通过立法禁止那些可能带来高风险、低效

益或可能损害社会信任的器官捐献行为，以此来保护

无行为能力者和限制行为能力者的权益，并维护器官

捐献和移植系统的道德基础。知情同意是器官移植的

首要伦理原则，儿童与无行为能力者的知情同意大多

都是捐献者的法定监护人提供，这通常是指捐献者的

直系亲属[17]。鉴于儿童的生理或心理发育尚未成熟，

缺少足够的知识储备和社会经验，在做出判断时易被

引导或逼迫，允许他们成为捐献者可能会引发严重的

道德问题。由于儿童与无行为能力者无法自主表达意

愿，且其生理发育可能尚未完成，允许其作为捐献者

将面临严重的道德风险。伦理审查应当对这类情况下

的器官捐献施加严格的限制措施，只有在满足以下

3 个条件时方可予以考虑：首先是情况极其特殊，其

次是能够显著提升整体幸福感，最后是缺乏其他可行

的替代方案[11]。 

3    伦理功利主义视角下遇到的挑战与

治理对策

尽管伦理功利主义为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伦理审

查提供了有益指导，但在实际应用中仍面临一些挑战

与争议。 

3.1    伦理功利主义视角下伦理审查遇到的挑战 

3.1.1   效用计算的困难与主观性　幸福的量化与比较

具有复杂性和主观性，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伦理委员

会委员如何准确衡量和比较不同接受者、捐献者及其

家属的幸福增减，是一项艰巨任务。由于器官捐献与

移植工作的复杂性和紧迫性，伦理审查往往需要在有

限的时间内完成，这对审查的及时性和准确性提出了

挑战[18]，效用计算也变得更加困难。传统的伦理审查

形式可能无法满足器官捐献的特殊性和紧急性，需要

更加灵活和高效的审查流程以适应实际情况[19]。审查

内容和标准缺乏具体的细化[20]，这使得伦理审查的结

果可能受到审查者个人判断的影响，增加了主观性的

干扰。有效的监管机制是确保伦理审查质量的关键，

但目前在监管方面仍存在不足[21]，这影响了审查工作

的透明度和公信力。伦理审查机构应确保器官移植不

仅救治个体，还要考虑其对社会整体的影响，比如通

过提高器官利用效率、减少不必要死亡、促进医学研

究和技术进步等方式，增进社会的整体健康水平。 

3.1.2   个体权益与社会福祉的平衡　功利主义主张最

大化总体幸福，但在器官移植的背景下，我们往往面

临一个棘手的抉择：在个体捐献者的福祉与潜在接受

者乃至整个社会的福祉之间进行权衡。在活体器官捐

献中，在挽救生命的同时，往往给捐献者带来不可逆

的健康损害或严重降低其生活质量，当个体福祉的牺

牲是否能够被所挽救的生命所抵偿，便成了一个备受

争议的问题[22]。我国出台了多部器官捐献与移植相关

法律法规以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条例》和《人体

器官移植伦理委员会工作规则》规定了严格的伦理审

查框架，强调了伦理审查的目的在于保障人的生命和

健康，维护人格尊严，尊重和保护捐献者和移植受者

的合法权益。伦理审查要求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充分

遵循伦理原则、尊重患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和隐私权

等权益，避免任何形式的权益侵犯[23]。同时，《条

例》规定“公民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其遗体器官

的，该公民死亡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共

同决定捐献，决定捐献应当采用书面形式”[15]。在尊

重公民权利的同时，增加了公民表达捐献意愿的机

会，从而增加社会福祉。伦理审查必须细致权衡各方

利益，确定在何种条件下允许器官捐献才是最大限度增进幸

福的。 

3.1.3   动态变化与长远影响　功利主义关注长远幸

福，但在器官移植中，评估某一决策的长期影响（如

捐献者长期健康状况、家庭与社区影响、社会态度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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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等）非常困难，器官移植伦理问题往往随医学技术

进步、社会观念变化而产生，因此伦理审查需具备前

瞻性，考虑决策对未来的长远影响。例如，放宽脑死

亡标准可能短期增加器官供应[24]，但可能引发社会对

生命伦理的深度反思，长远来看未必利于社会幸福。

中国专家和社会团队积极推动脑死亡立法，但仍无明

确的“脑死亡也是死亡”的法律条文，目前在器官捐

献死亡判定时需共同遵循法律原则与伦理原则[25-30]。

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异种移植和人造器官技术的出

现，伦理审查需要不断更新以适应这些变化[31]。随着

社会进步，人们对生命权、自主权和个人隐私权的认

识也在不断深化，伦理审查需要反映社会的多元价值

观。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和完善，伦理审查的标准

和流程也需要相应调整[32]。因此，审查过程不仅要考

虑当下的伦理标准，还要预见未来可能出现的新问题。 

3.1.4   全球视野与国际合作　不同国家的伦理审查机

构在审查标准、程序和效率上存在差异，这可能影响

跨国籍器官移植案例的顺利进行。例如，美国多个辖

区面对决策能力受损的患者面临不公平的移植机会制

定了具体立法，而欧洲尚未看到这种变化[12]。不同国

家和地区之间在器官移植伦理标准上可能存在差异，

我国相关政策规则制定可在一定程度上参考其经验。

江文诗[33] 积极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本土文化和本国

国情，提出建立以多学科融合为基础的器官捐献学科

体系，积极推动跨机构或院校的合作型研究，最终目

标是建立一套科学且完善，并具有鲜明的社会人文特

点的理论体系。建立跨国伦理审查机制是国际合作中

的一个重要环节，但这一过程可能受到政治、经济因

素的影响，实施起来较为复杂。如何保证审查机制的

一致性和有效性，是国际合作中的一个难题。在器官

移植领域，各国需要共享临床数据、研究成果和技术

经验，但这些信息的保护与共享涉及到知识产权和数

据安全等问题[34]。伦理功利主义在人体器官捐献与移

植国际合作的伦理审查中，强调在全球范围内最大化

总体幸福，确保公平分配资源，保护捐献者权益的国

际一致性。面对全球器官短缺问题，如何在遵循本国

伦理规范的同时，推动国际公平合作与资源共享[35]，

是伦理功利主义在跨国移植伦理审查中需要应对的新

挑战。 

3.2    治理对策与建议 

3.2.1   完善伦理审查政策法规的落实　尽管已经制定

了伦理审查的标准化清单，在实际操作中，案例的复

杂性与各医疗机构的不同工作习惯导致政策和规则在

执行过程应变困难和衔接不易[36]。有数据显示，部分

移植医院与人体器官获取组织（Organ Procurement
Organization，OPO）之间的资料对接仍存在一些问

题[37]，根据器官捐献与移植的紧急程度、捐献者与接

受者的风险程度设立分级制度可以区分案例急缓，有

利于人体器官移植伦理委员做出案例审查顺序判断。

建议各医疗机构审查资料后区分优先级，明确统一分

级标准，并根据其重要性及时提供案例相关资料，以

确保伦理审查的及时性。利用技术辅助决策，开发算

法和模型来帮助量化效用和风险，支持更客观的决

策。对伦理审查委员会成员进行定期培训，提高其专

业水平和伦理敏感性，减少个人偏见的影响，通过模

拟案例进行伦理审查训练，提升伦理委员会成员的审

查能力。持续优化政策框架，制定及修订相关法规和

标准，确保为伦理审查提供清晰的指导原则和坚实依

据。建立高效的监督体系，确保伦理审查流程的透明

度和公正性，防止滥用权力。强化监管和执法力度，

严厉打击非法器官交易活动，确保器官移植的安全性

和合法性。提升伦理审查的适应性，确保其能够迅速

应对新技术和医疗实践的演进。 

3.2.2   结合国际经验完善我国伦理审查制度　与世界

卫生组织、国际器官移植协会等国际机构保持紧密合

作，共同促进器官移植伦理审查的标准化和规范化进

程，求同存异，确立统一兼容的伦理审查准则。汲取

国际上成熟的伦理审查经验和先进技术，结合中国实

际，以提升中国在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伦理审查方面

的水平。利用通讯技术进一步打破地域限制，加强学

术交流，定期举办器官组织捐献多学科融合线上研

讨，促进伦理审查重点科研成果的转化，完善我国伦

理审查制度体系。 

3.2.3   加强公众对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的理解　

提升伦理审查流程的透明度，确保相关捐献者、接受

者及其家属能清晰理解决策过程及其依据。建立反馈

机制，提供投诉平台和拨打热线，增加公众反馈渠

道[38]。构建一个可持续的器官捐献体系，增强公众对

遗体器官捐献流程的了解和捐献意愿。强化国内跨地

域的文化交流，促进不同文化背景公众之间相互理解

和尊重，有助于减少文化差异带来的影响。提升公众

意识，通过科普宣传和教育提高公众对于器官捐献的

认知和支持。倡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符的器官

捐献文化，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4    小　结

伦理功利主义为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伦理审查提

供了以增进总体幸福为目标的决策框架，有助于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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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在处理伦理审查监督、流程、内容等出现的伦

理问题时，做出更为理性和公正的判断。尽管存在效

用计算难题、个体权益保护、动态变化适应性等挑

战，伦理功利主义仍不失为指导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

伦理审查的重要理论工具，有助于推动伦理审查事业

的健康发展，增进人类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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